
 

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工作处通知 
山农大学通字【2014】67 号 

 

2015 届毕业生《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协议书》使用管理规定 

为规范毕业生就业行为，加强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的使用管理，根据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关于修订<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协议书>若干意见的通知》(教学司[2009] 28 号)的文件精神和山

东省毕业生就业政策规定，对我校 2015 届毕业生《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协议书》使用管理作如下规定。  

一、毕业生与山东省外用人单位签约使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协议书》。毕业生在山东省内就业须通过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www. sdbys.cn）签约，以网上签订的就业协议为依据办理派遣就业手续。  

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制定，

是为明确和规范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三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签约各

方相关权益的书面协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具有法律效力。  

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由学生工作处统一印制发

放，是学校报批就业方案、办理毕业生派遣和档案转寄手续的重要依据，

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复印、复制和翻印。  

四、《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发放和签订程序。  

1、毕业生登录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使用“业务申请→省外就业

申请”功能申请省外就业，同时向学院提交省外就业书面申请。  

2、学院根据毕业生省外就业书面申请，登录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

网使用“业务审批→省外就业审批”功能进行审核，向毕业生发放《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并做好协议书发放记录，形成《全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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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发放领取统计表》。因 2015 届毕业生生源信

息还未上报申批，毕业生和学院还不能使用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办

理有关手续，对于确实需要提前与省外单位签约的毕业生，学院可根据毕

业生的书面申请，先行发放《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信息

网相关功能开通后再补齐有关手续。  

3、毕业生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上认真填写本人

基本情况、签署应聘意见并签名。学院负责填写“学院负责人”、“联系电

话”、“学院意见”并加盖学院公章后，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填写“学校意

见”并加盖公章。  

4、用人单位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上签署接收意

见并加盖单位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用人单位所属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

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或由该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出具接收函，双方签约工

作完成。  

5、毕业生登录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使用“学生网上签约→录入

外省就业协议书”功能，将就业协议书相关信息提交到山东高校毕业生就

业信息网，并将一份就业协议书交学院存档。其中“单位名称”和“单位

所在地信息”是打印就业报到证的重要字段，“档案转寄详细地址”是转寄

毕业生档案的重要依据，毕业生要认真录入，确保准确无误。 

6、学院负责审核毕业生签订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是否具备派遣条件（是否加盖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公章或附带毕业生就业

主管部门接收函）。如果具备，则登录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使用“学

校签约解约管理→省外协议书审核”功能，将签约信息存档通过。如果不

具备，则要求毕业生尽快补齐有关手续。 

7、因各省市接收毕业生的政策不同，有些省市不需要加盖就业主管部

门公章或不需要出具就业主管部门接收函便可接收毕业生的人事关系。对

不具备派遣条件的协议书，学院要通知毕业生主动与用人单位联系落实确

认。如果用人单位能够正式接收毕业生的人事关系，且就业协议书不需要

就业主管部门审核鉴证，则由毕业生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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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备注栏内写出要求依据协议派遣的书面申请，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本人与××单位签订本就业协议书，经与单位联系落实，用人单位能够

接收本人人事关系，特向学校申请按照本协议派遣到签约单位，如果人事

关系不能正常接收，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后果，由本人承担”。  

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使用注意事项。  

1、毕业生签约前必须仔细阅读协议书的各项条款。认真填写“毕业生

情况及意见”并签名。就业协议书中各项内容要如实填写，避免签约后产

生纠纷。如因隐瞒或虚报个人信息发生违约，由毕业生承担相关责任。  

2、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经协商，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

书》所列条款以外的其他约定应在协议书备注栏内注明，作为就业协议的

补充条款。约定补充条款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学

校、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合法权益。  

3、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时须向用人单位说明是否报考研究生、公务员

等其他可能发生违约的情况，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在备注栏内注明，

如被录取后，要及时与签约单位办理解除就业协议手续。  

4、《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一式三份，毕业生、用人

单位、学校各执一份，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签约各方都应严格履行

协议，若一方提出变更或解除协议，须征得其他方同意，由违约方承担违

约责任。  

5、就业协议书按编号管理，每名毕业生只能领取一份，对应唯一编号，

毕业生应妥善保管。如果不慎丢失，需由毕业生本人写出书面补办申请，

并自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后果，由学院认真审核后为毕业生补发就

业协议书。  

六、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解释。  

                                      

                                       学工处  

                                   2014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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